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帮扶项目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近年来，国家、省、市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和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建立了以国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两项制度为龙头，以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优待、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家庭发展支持等政策法规为主体，以市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失独失能养老扶助等政策措施为补充的多层次、全覆盖、保基本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与保障体系，这是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有力体现，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对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优先解决计划生育家庭问题，使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优先享受党和国家惠民政策，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家在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全市计划生育家庭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自觉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和社会保障工作是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给予奖励扶助、优先照顾，在生活、医疗、养老等方面给予保障，惠及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工作制度。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和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和《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洛阳市孟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按上级要求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帮扶项目。切实落实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实现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保障政策有效衔接，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和谐幸福。
洛阳市孟津区2024年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帮扶项目资金共安排2284.22万元，其中上级资金1309.39万元，区级资金1093.71万元，截至评价时段，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2284.22万元，其中上级资金1309.39万元，区级资金1093.71万元，资金到位率100%，支出资金2284.2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评价结论
运用评价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94.89分，评价等级为“优”。
三、实施成效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项目单位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洛卫〔2018〕36号）、《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财社（2022）49号）、《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孟津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意见》（孟政〔2015〕16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指出责任省级分担办法的通知》（豫政〔2021〕75号）、《洛阳市财政局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洛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洛阳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县（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洛财社〔2020〕18号）等文件的要求，通过建立健全奖励扶助对象档案资料，坚持审批表与认证相统一，审批表与资金发放表相统一，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数据相统一，对计划生育家庭进行准确发放。切实落实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实现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保障政策有效衔接，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和谐幸福。
四、主要问题
政策宣传力度还不够到位，群众对相关政策知晓度不高
依据问卷数据及实地调研，项目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但群众对政策的补贴对象、标准等信息不够了解，主要原因有：一是有少部分老人常年不在户籍地，随子女养老居住，与村里不常联系，宣传申报计生家庭奖励政策不知晓；另部分符合补贴政策的对象处于分别居住的状态，年纪过大，大多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不高等，很难通过自己理解各项政策具体情况；二是部分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向辖区群众宣传政策的广度与深度不足。
五、意见和建议
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提高社会知晓率
一是建议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多形式开展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政策宣传活动，通过利用活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向辖区群众宣传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成效，消除群众对补贴政策的认识误区，提高群众对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帮扶政策的知晓度。同时，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展板、宣传单等措施上门进行讲解宣传，使更多的帮扶对象能够知晓这项惠民政策。另外，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帮扶对象信息进行动态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都能够及时享受到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帮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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